附件2
评审办法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审方法
	中选候选人排序方法
	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候选人，并标明排序；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比选报价低的优先；如果比选报价相同时，以技术服务方案评分标准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服务方案评分标准得分也相等，由评审小组投票确定。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比选申请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比选申请函及比选申请函附录签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比选申请书格式”的规定。

	
	
	比选申请书格式
	符合“响应文件格式”的要求。

	
	
	备选比选申请方案
	除比选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比选申请方案外，比选申请人不得提交备选比选申请方案。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见比选公告“六、供应商资格要求”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比选报价
	最高限价为12万元

	
	
	服务周期
	自签订合同日起至审批完成

	
	
	质量标准
	合格

	
	
	比选有效期
	30日历天（从比选截止之日算起）

	
	
	其他要求
	不存在比选文件中禁止比选的情形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投标总报价评审：20分
商务部分评审：20分
技术部分评审：60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2（1）
	比选报价评审
（20分）
	比选总报价（20分）
	采用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有效的比选申请人平均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高于平均价的1%减1分，低于平均报价的1%减0.5分，减完为止。

	2.2.2（2）
	商务部分评审（20分）
	项目组人员配备情况
（8分）
	1.项目负责人为水利相关专业工程师，且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组成员每增加一名水利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得 2 分，最高得 6 分。
（水利相关专业工程师需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社保证明、身份证、相关职称证书的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同类业绩（10分）
	近五年来供应商承接类似水土保持项目，每有一项同类业绩得 2 分，最多得 10分。
注：近五年日期指从 2021 年1月起算，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提供签订合同原件扫描件，未提供不得分。

	
	
	企业实力 
（2分）
	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2分，满分 2分。（以原件扫描件为准，否则不得分）

	2.2.2（3）
	技术部分评审（60分）
	水保方案编制总体安排（20分）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GoBack]对供应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总体安排进行评审：
根据对本项目的理解，服务方案的全面、完善、合理性，工作计划中的工序组织、质量管理及效率管理等进行打分：
总体方案切实可行，得 20分；
总体方案较为切合实际，得 16分；
要点分析一般，得 12 分。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水库清淤类方案编制要点分析（10分）
	对供应商对水库清淤类方案编制要点分析进行评审：
根据对本类项目的理解的全面性、合理性，进行打分：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要点分析全面可行，得 10分；
要点分析较为切合实际，得 8分；
总体方案一般，得 6分。

	
	
	进度保证措施 
（10分）
	对供应商进度保证措施进行评审：
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得 10 分；
较切实可行，针对性较强的，得 8 分；
措施一般的，得 6 分。

	
	
	质量保证措施 
（10分）
	对供应商质量保证措施进行评审：
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得 10 分；
较切实可行，针对性较强的，得 8 分；
措施一般的，得 6 分。

	
	
	服务承诺 
（10分）
	对供应商服务承诺进行评审：
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得 10 分；
较切实可行，针对性较强的，得 8 分；
措施一般的，得 6 分。



1. 评审方法
[bookmark: _Toc3444031]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估法。评审小组对满足比选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比选申请书，按照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候选人，并标明排序；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比选报价低的优先；如果比选报价相同时，以技术服务方案评分标准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服务方案评分标准得分也相等，由评审小组投票确定。
2. 评审标准
[bookmark: _Toc3444032]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3444033]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比选报价评审：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商务部分评审：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3）技术部分评审：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2.2 评分标准
（1）比选报价评分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商务部分评分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3）技术部分评分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Toc3444034]3. 评审程序
[bookmark: _Toc3444035]3.1 初步评审
3.1.1 评审小组可以要求比选申请人提交比选公告“六、供应商资格要求”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审小组依据第2.1款规定的标准对比选申请书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比选。
3.1.2 比选申请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比选：
（1）比选申请书没有对比选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比选文件的偏差超出比选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2）有串通比选、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352691538][bookmark: _Toc361508651][bookmark: _Toc300835013][bookmark: _Toc247514027][bookmark: _Toc152042380][bookmark: _Toc152045603][bookmark: _Toc369531582][bookmark: _Toc247527628][bookmark: _Toc2907][bookmark: _Toc384308277][bookmark: _Toc144974570]3.1.3 比选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审小组按以下原则要求比选申请人对比选报价进行修正，并要求比选申请人书面澄清确认。比选申请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比选：
（1）比选申请书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1.4 比选申请人未按比选申请书格式编制比选申请书的。
[bookmark: _Toc3444036]3.2 详细评审
3.2.1 评审小组按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综合评估得分。
（1）按评审办法规定的比选报价评审标准计算出得分A；
（2）按评审办法规定的商务部分评审标准计算出得分B；
（3）按评审办法规定的技术部分评审标准计算出得分C。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比选申请人得分=A+B+C。
3.2.4 评审小组发现比选申请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比选报价，使得其比选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比选申请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比选申请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审小组应当认定该比选申请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比选。
[bookmark: _Toc3444037]3.3 比选申请书的澄清
3.3.1 在评审过程中，评审小组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比选申请人对比选申请书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审小组不接受比选申请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3.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比选申请书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比选申请书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比选申请书的组成部分。
3.3.3 评审小组对比选申请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比选申请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审小组的要求。
[bookmark: _Toc3444038]3.4 评审结果
3.4.1 评审小组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3.4.2 评审小组完成评审后，应当向比选人提交书面评审报告和中选候选人名单。


